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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民间长诗风情美领略民间长诗风情美
■■左玉堂左玉堂

民间长诗是指由民众集体创作、长期流传于民间的长篇韵文类作品，大

多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一些地方也称为“故事歌”；少数侧重抒情，但也有

一定的叙事成分。在一些教科书里，民间长诗包括史诗、抒情长诗、叙事长诗

三大类，有的还纳入哲理长诗。“大系”中“史诗”大类移出另立，“民间长诗”

部分主要包括民间抒情长诗、民间叙事长诗两大类（壮、侗等民族还有少许

哲理长诗），一些学者将这两大类长诗合称为民间抒情叙事长诗，也是一种

尝试。

中国各民族民间长诗蕴藏丰富，流传广泛。尤其一些少数民族有以歌代

言的传统，他们的叙事长诗犹如汉族的长篇小说，在本民族文学史上占有重

要的地位。如傣族有著名的“五大诗王”，在其本民族中相当于汉族四大名

著，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以后，彝族

长诗《阿诗玛》、傣族长诗《召树屯》分

别拍摄成电影《阿诗玛》与《孔雀公

主》，公映后几乎家喻户晓。彝族长诗

《阿诗玛》并被翻译成英、法、日、韩、

俄、德、捷克、罗马尼亚等文字，在世界

各地有30多种译本，成为中国民间文

学中最具有世界知名度的作品之一。

民间长诗两大类中，从题材内容

来看，民间抒情长诗大致分为两类：一

类聚焦于爱情婚姻，多表现青年男女

反抗买卖包办婚姻，如彝族《妈妈的女

儿》；一类专注于社会生活，多反映民

众生活苦情，如白族《鸿雁带书》。

民间叙事长诗大致分为四类：一、

人物叙事长诗，围绕一个中心人物展

开叙事，如蒙古族《嘎达梅林》、汉族

《华抱山》；二、史事叙事长诗，围绕某

一事件展开叙事，如彝族《南诏国的宫

灯》；三、爱情婚姻长诗，围绕男女主人

公曲折的爱情故事展开，如维吾尔族《艾里甫和赛乃姆》、傣族《娥并与桑洛》；四、日常生活长

诗，表现人们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如汉族《赶马调》。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刊印、出版了数量

可观的民间长诗作品，为“大系”民间长诗卷的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些作品以不同的形

式散存各地，不少还是手抄、内部资料本，出版物也多为选本，不能全面、充分地反映我国各民

族民间长诗的丰富蕴藏。“大系”民间长诗卷的编纂弥补了这一缺陷。

“大系”民间长诗卷的编纂原则是：尊重既有，补齐补全；充分尊重前人的成果，避免重复工

作；统筹兼顾，系统编纂；既要考虑作品所具有的地域文化的代表性、多样性，也要考虑体裁与

题材种类的全面性、系统性，同时还要考虑到各地区、各民族的均衡性；专业编纂，科学分工，实

现搜集、注释、遴选、编纂工作的专业化与科学化；尊重传统，忠实呈现，对有代表性的、内容与

形式较为优秀者都应收入；对于那些影响深远，即使略有不符合当下的地方，只要是民间口头

创作，也应全面记录，保持信息完整；要忠实保持民间长诗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所收作品要

标明讲述者、整理者、流传地区、收集时间、地点等；作品中的方言土语、风土习俗、特殊用语和

时代烙印要尽量保留。

在各省卷本的排序上，以各体裁在当地影响力的大小为原则，大者在先，小者在后；同一体

裁作品排序，以面世时间先后为原则，早者在先，晚者在后。要求为重要讲述人立传，详细记录

其个人生活史，尤其注重其长诗语料库的形成过程、讲述特色以及对长诗内容的认识。要求尊

重方言，科学注释，对那些难懂的方言土语可以进行必要的注释和说明。要求记录相关民俗活

动，如特定的节日、民俗活动、特定的场合、什么样的方式传承等。

作品选材上，注意选择主题思想积极和主题思想无害的作品，并充分尊重当地民众的价值

观，选择在内容、形式、风格和类型等方面具有地方文化或民族文化代表性的作品。在同一作品

的不同异文中，选择其中最完整、最优秀、最有特色的。

此次“大系”民间长诗卷选择了云南、湖北、新疆等省份卷作为示范试点地区，是经过综合

考量并具有历史和现实依据及调查研究成果基础的。云南各民族民间长诗蕴藏丰富，民间文学

作品搜集具有优良的传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被迫迁徙到西南边疆。在

缺少典籍的情况下，西南联大等学校大批人文学者转而对云南等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展开田野

调查和综合研究。他们吸收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训诂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和方法，

将其融为一体，收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撰写了不少有质量的学术论著和调查报告。新中国成

立以后，云南民间长诗的搜集继承了这样的传统，在深入搜集的同时，往往还附带写出调查报

告式的关于流传语境等要素的描述。这也反映到了“大系”民间长诗卷上，成为云南卷编纂工作

的一大特点和新收获。

“大系”民间长诗卷收录了大量的经典性作品。如云南卷的《阿诗玛》采录其实很早。19世

纪七八十年代，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在云南路南调查时发现了长诗《阿诗玛》，回国以后于

1898年发表《撒尼倮倮》一文，引用了一大段这首诗歌。1950年，杨放以《圭山撒尼人的叙事诗

〈阿斯玛〉——献给撒尼人的兄弟姐妹们》为标题，将其发表在《诗歌与散文》9月号上。随后，朱

德普整理的《美丽的阿斯玛》发表。1953年5月，黄铁、杨知勇、刘绮、公刘等人在圭山地区经过

两个半月的深入生活，收集到《阿诗玛》20份异文，在这20份异文的基础上整理出来《阿诗玛》

整理本，1954年1月30日首发于当天的《云南日报》，之后单行本也相继出版发行。1959年，由

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李广田重新整理出一个版本出版。这也是国内流传最广并走向世界的版

本，“大系”云南民间长诗卷也选用了此版本。2004年8月6日至8月9日，中央民族大学与石

林彝族自治县政府在石林联合举行了“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本学者樱井龙彦在会上说，

《阿诗玛》是地方性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升华为国家性的“国民文化”最成功最典型的例

子。《阿诗玛》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升华，关键在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政策促成了《阿诗玛》的

升华。而在升华的过程中，20世纪50年代对《阿诗玛》的搜集整理工作功不可没。《梁山伯与祝

英台》《红楼梦》等也许不一定为日本孩子所知，但阿诗玛却为日本孩子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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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素有“歌的海洋”之称，民间叙事长诗是

云南各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纵观云南民间文

学宝库，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间长诗，时至今日，

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傣族《召树屯》《娥并与

桑洛》，傈僳族《逃婚调》《重逢调》等，仍在云南

广为传颂。云南各民族叙事长诗的大量问世，应

该归功于云南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及时、有效、

持续、系统的民间文学抢救性发掘、整理、翻译与

出版工作。

根据文献记载，云南各民族民间长诗的搜集、

翻译与整理工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

的搜集者既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也有汉

族民间文学爱好者与研究者。最早开始云南民间

长诗搜集、翻译与整理的代表性学者是光未然先

生，他多次深入到彝族支系阿细人聚居地区搜集、

翻译、整理彝族民间长诗，并首先以《阿细的先鸡

（基）》为书名于1945年正式出版，后改名为《阿细

人的歌》，该长诗集是新中国成立后云南正式出版

的第一部民间叙事长诗集，标志着云南彝族民间

长诗从民间口头传承走向公众阅读视野，并为其

他民族民间长诗有组织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开创

了先河。此后，云南民间长诗得到社会各界的瞩目

和重视。

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

调查工作基础之上，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云

南大学、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及昆明师范学院中文

系各民族学生，组成由老中青学者组成的多个专

题调查小组，前后数年深入红河州、楚雄州、大理

州、西双版纳州、德宏州等各民族聚居地区，进行

大规模系统性、完整性、持续性民间文学调查，搜

集到大量各民族民间歌手用母语讲唱的民间长

诗，如白族的《串枝莲》、哈尼族的《不愿出嫁的姑

娘》、苗族的《牵心歌绳》、基诺族的《巴诗与米诗》、

纳西族的《鲁般鲁饶》、瑶族的《桑妹与西郎》等等，

均属于此类。在此之后，云南省文联等相关部门组

织专家学者对搜集到的民间长诗进行科学翻译与

整理，先后公开出版了《阿诗玛》《召树屯》《葫芦

信》《娥并与桑洛》等一批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

民间长诗单行本。在云南民间长诗收集、翻译与整

理工作中，云南各民族大学生发挥了积极作用，他

们的参与不仅为搜集翻译整理工作增加了力度与

深度，同时也为日后民间文学调查整理与学术研

究工作积累了田野经验，打下了学理基础，也助推

了民间文艺后备人才的培养。

20世纪60年代，云南大学中文系师生又多

次组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深入云南省西

部、西北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着重对傈僳族、怒

族、独龙族、藏族民间文学进行搜集、翻译与整理，

又发掘出一批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长诗。

云南是民间长诗的富矿。1984年开始被称为

“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简称中国民间

文学“三套集成”）普查、编辑和出版工作期间，云

南省有关部门又组织专家学者和学生到各民族生

活地区，再次进行民间长诗挖掘、搜集等抢救性工

作，又整理出一大批云南民间长诗，为“民间文学

三套集成”这一国家重大工程提供了丰富而厚重

的第一手珍贵材料。

从民间长诗的叙事方式来看，云南民间长诗

可分为民间叙事长诗与民间抒情长诗两大类。叙

事长诗以人物为核心，叙述人物悲欢离合的历史

故事，结构完整、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即使带

有抒情色彩，也不像抒情长诗那样偏重主观感情

的抒发。从叙事长诗的题材内容来看，包含历史人

物叙事长诗、历史事件叙事长诗、婚姻爱情叙事长

诗、日常生活叙事长诗及其他类叙事长诗，主要代

表作有哈尼族的《多沙阿波》、壮族的《娅王》、瑶族

的《八角王》、傣族的《阿銮和他的弓箭》、白族的

《李思维告御状》、彝族的《阿诗玛》、傣族的《娥并

与桑洛》《线秀》等等。抒情长诗以表达人物的思想

感情为主，即使叙述历史人物也主要以抒发主观

感情为主，与叙事长诗相比，抒情长诗虽缺少完整

的故事情节与生动的人物形象，并以第一人称叙

事，却能给听众带来极强的真实性、现实性与现场

感，富有深刻的艺术感染力，主要代表作品有彝族

的《妈妈的女儿》《我的幺表妹》《阿惹妞》，纳西族

的《雨水相会》《蜂花相会》《游悲》，傣族的《凤凰情

诗》《鹦鹉情诗》，布依族的《哭嫁歌》，普米族的《伤

心掉》等等。

长期以来，云南各民族丰富的民间叙事长诗，

一直以族别单行本出版发行。时至今日，全国各地

展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长诗卷》各民族卷本的

编纂工作，立足区域特色，民间叙事长诗专家甄别

遴选出符合中华民族精神的经典性作品，彰显中

华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凝聚中

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

声音、塑造中国形象，这些对于进一步筑牢和夯实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民意基础，坚定中华民

族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

当代人文价值。

云南省是全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有26

个世居民族。其中，有22个民族创作了民间长诗，形

成了云南诗歌史上一道别具风貌的人文景观。

民间长诗是民间文学体裁之一。关于民间长

诗概念的界定及分类，目前学术界尚有歧义，有不

同的解释、界定、分类。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民间长诗·云南卷》，从

内容出发，并参照《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民间长诗》

的分类，将云南民间长诗大体归为五类：一、记叙

人物的民间长诗；二、记叙史事的民间长诗；三、记

叙婚姻爱情的民间长诗；四、记叙日常生产生活的

民间长诗；五、其他民间长诗。而三类、四类长诗，

占据了云南民间长诗创作的主流。

婚姻爱情是云南民间长诗的一个传统主题。

云南民间长诗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最多，也最精

彩。如彝族《阿诗玛》《力芝与索布》《美丽的彩虹》，

傣族《召树屯》和被称为“三大爱情悲剧”的《娥并

与桑洛》《线秀》《叶罕佐与冒弄养》，傈僳族《逃婚

调》《重逢调》，纳西族《鲁般鲁饶》《游悲》，拉祜族

《蜂蜡灯》，藏族《斯玛珍与禾天木》等，都是这类长

诗的佳作。

这类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长诗的突出特点是

大多以悲剧结局。这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但云南各族人民以自己善良、美好的愿望，绮丽的

幻想，往往给悲剧故事安排了一个非现实的“大团

圆”结局，现实生活中不能达到爱情的圆满，只能

通过死后的幻化来实现，即年轻的男女主人公死

后灵魂不灭，化为异物实现愿望的结局。这种做法

使悲剧带上鲜明壮丽的色彩，充分展示了各民族

男女青年在各种淫威面前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和

品格。如《阿诗玛》主人公死后幻化为永不消失的

“回音”，萦绕于高山白云间，与永恒的自然同在。

娥并与桑洛死后幻化作“两颗星星”，“一颗出现在

黄昏，一颗出现在黎明”。《美丽的彩虹》男女主人

公死后幻化为“美丽的彩虹”，高高挂在天边。斯玛

珍与禾天木的精灵，变成一对黄鸭，自由自在地游

戏于湖里，成了爱情的象征。

记叙日常生产生活的长诗，代表性作品有哈

尼族《四季生产歌》，拉祜族《劳动生产组歌》，傈僳

族《生产调》《种瓜调》《打猎调》《盖房调》，彝族《放

羊调》《赶马调》，白族《放羊歌》《赶马调》《猎歌》，

汉族《赶马调》等。

历史上，居住于云南山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长

期处于半耕半猎、半耕半牧的经济生活。因此，这

些民族中广泛流布有反映他们半耕半猎、半耕半

牧的生产活动的长诗。这类民间长诗富有民族、地

域特色，不仅有独特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研究这

些民族社会经济的价值。

在记叙日常生活的长诗中，《出门调》《赶马

调》最富有民族风格、地域色彩和时代特征。它们

广泛触及社会现实，反映出人民大众的心声。前者

以白族的《鸿雁带书》《出门调》为代表。《鸿雁带

书》记叙一对青年夫妻因家境贫困天各一方：丈夫

外出谋生，本想赚钱养家，可银两难赚，一去10年

无法返乡。而妻子在家养老扶幼，生活维艰，度日

如年，久盼丈夫不归，不得不以鸿雁传书的方式，

向丈夫诉说思念之情，离别之苦，如泣如诉。《出门

调》则记叙一个木匠，迫于生计，离开老父老母和

妻室，背井离乡，漂泊异乡，一直“苦到白了头”的

生活苦情。此类长诗，一般都由真人真事缘起，有

的最初为当事人所作，经过长期流传加工，内容充

实，感情真挚，既是各族劳苦大众对自身苦难生活

的直接述说，亦是他们痛苦心灵的自然鸣唱。

《赶马调》也称《赶马歌》，主要流传于汉族、回

族、白族、彝族、纳西族、普米族、阿昌族等民族地

区。白族、彝族中有多种《赶马调》广泛流传。《赶马

调》是赶马人在赶马途中吟唱的歌。

早在汉唐之际，南方丝绸之路贯穿滇东、滇

中、滇西，茶马古道贯穿滇西南、滇西北。南方丝绸

之路和茶马古道上活跃着无数的马帮。民间素有

“山间铃响马帮来”之说。而来往僧侣和商贾依靠

民间的马帮进行宗教、经济文化的活动。《赶马调》

（《赶马歌》），记叙赶马人迫于生计，离开父母妻

儿，背井离乡，不畏烟瘴寒暑，外出赶马到“夷方”

（夷方，有大小之分，小夷方指思茅、普洱、西双版

纳一带，大夷方指缅甸、印度一带），长年累月，跋

山涉水，过着风餐露宿的艰辛生活，再现了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赶马人的生活图景，也从侧面反映了

云南边疆各民族特殊的商贸经济活动。

其时，有的赶马人远走缅甸、印度一带。有的

赶马人一去不归，留给家人无穷的思念和痛苦。因

此，滇西广大地区流传有“砍柴莫砍葡萄藤，养女

莫嫁赶马人”的歌谣。

概而言之，云南民间长诗丰富多彩，情节曲

折，人物形象丰满，结构完整，语言清新优美，故事

动听，富有诗情画意，充分显示了民间文学单纯朴

素的自然美，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活跃在草原民族中的文化样
式——达斯坦

达斯坦，意为民间叙事长诗，是集文体、音

乐、表演于一体的民间综合文艺表现形式，是新

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民间文

化传承的主要载体。达斯坦历史悠久，是深受我

国北方少数民族钟爱的说唱艺术。历史上的中国

北方少数民族大都是游牧民族，而且他们特殊的

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自己文化的特殊传承形

式——口口相传。最初的达斯坦的形成应该在文

字形成之前。它是民间艺人根据重大题材，结合

民间传说、故事、谚语、俗语等文学表现形式汇编

而成的，而且赋予它曲折的情节和丰富的内容，

又以易记易诵、合辙押韵的说唱形式传播，使原

本零散的片段性的故事有机地组合成一部综合

的艺术品。达斯坦以其口语化及便于流传的优

势，成为草原民族最为流行的文化样式。达斯坦

将本民族的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审美

取向、民风民俗、文化、技艺、语言等以韵文体的

形式一代代传承了下来，所以说达斯坦就是北方

少数民族的文化史、百科全书，它与汉文字记载

的《史记》《二十四史》是同样的功能。汉文化史是

用文字记载的，而草原民族的文化史则是以长诗

的形式口口相传。

达斯坦题材庞大，涉猎内容广泛、时间跨度

长、结构巧妙、语言精练、音乐优美，是草原民族

文化生活中不可替代的艺术表演形式，并在演唱

过程中完成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重任。

新疆是我国少数民族民间达斯坦的摇篮和

故乡。据不完全统计，仅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

孜、蒙古族就有700余部民间长诗。如果我们把

传统文化比作一棵根植于民间沃土的参天大树，

那我们经常听到的故事、歌谣、谚语就是这棵树

上的繁枝茂叶，而民间长诗则是树身和主干。

达斯坦奇是民间对长诗演唱艺人的一种尊

称。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达斯坦奇对于我国北

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和

价值。然而，由于达斯坦传承的特殊性，达斯坦演

唱不同于一般的故事、歌谣。达斯坦演唱者不仅

要求知识渊博，反应敏捷，记忆力超强，而且还要

有驾驭语言的天资，以及能言善辩和卓越的艺术

表现力。因此，达斯坦演唱者即使在长诗盛行的

时代，其演唱大师也为数不多。随着民族文化的

不断发展，新的文艺表现形式不断涌现，能演唱

达斯坦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再加上达斯坦演唱是

一种自娱自乐、文化自然传承的形式，并不是演

唱者唯一的谋生手段，也不是一种相对固定的职

业，所以受当代文化的影响，学习演唱长诗的人

越来越少。特别是近30年以来，原有的师徒传承

形式在民间几乎很少见，达斯坦演唱后继无人，

而能演唱达斯坦的大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

因此，我们也深刻地意识到，达斯坦是新疆

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中最突出、流失最快、

亟待抢救的一个项目。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国

家对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全面部署，并

于2017年推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成

为新疆民间文学传承发展的新契机。

根植中华传统文化，打造民间
文学精品

同生活在北方的其他草原民族一样，达斯坦

在哈萨克族民间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哈

萨克族的各种民俗文化样式都是通过达斯坦代

代相传下来的。

哈萨克民间达斯坦极为丰富，分类各有不

同，英雄达斯坦、爱情达斯坦、历史达斯坦是其中

比较典型和常见的几个类型，而在各种分类中爱

情达斯坦在哈萨克民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其

语言也最优美。以爱情达斯坦为主的民间达斯坦

所反映的多是民族内部阶级关系的矛盾。爱情达

斯坦的主体思想大都是歌颂坚贞爱情和个性自

由，通过描写爱情悲剧，愤怒控诉哈萨克宗法封

建部落社会中盛行的不合理婚姻制度。在爱情达

斯坦中，哈萨克族的婚丧习俗、誓约习俗、家庭习

俗等文化生活脉络被清晰地反映出来，从而呈现

出一个时代和社会的缩影。

这次《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长诗·新疆卷》即

将出版的《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将打破传统意义

上对民间长诗的界定，根据“大系”学术委员会对

长诗与史诗的类别划分，我们将长诗中属于史诗

的内容区别出来。示范卷以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年10月和2012年3月出版的新疆少数民

族民间文化工程叙事长诗系列《哈萨克民间达斯

坦》、新疆人民出版社和伊犁人民出版社2011年

出版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哈萨克民间文学

大典》50卷（哈文版）和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哈萨

克文化研究丛书哈萨克族叙事诗《阔孜库尔佩西

与芭艳苏露》等为蓝本，以爱情达斯坦为主要内

容进行筛选，组织翻译人员对哈萨克文进行了补

译、哈汉文对照、修改加工、译校、审定等工作。旨

在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样式，做好民间长诗的

传承与推介。在今后的《大系》编纂工作中，我们

力争将更多的具有代表性的民间长诗作品申请

列入出版计划，为人民大众打造一批有活力、有

筋骨、经得起时代考验的精品力作。

达斯坦文化传承的现实意义

达斯坦融入了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表现了

人民大众丰富的想象力，以及驾驭语言的天分。

拥有达斯坦的民族在文字诞生之后，包括文学艺

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他们并没有摒弃它、冷落它，

它依然是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之本，一直受到各民

族听众的青睐和敬重。尽管达斯坦产生的时代很

久远，可对于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经验性、知识性、

哲理性问题依然可以从中找到答案。这就是达斯

坦的魅力，这就是它历久弥新的精品价值以及源

远流长的奥秘所在。

达斯坦浓缩着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具有民

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而传承

和弘扬这一优秀民间文化，对于保护区域文化和民

族文化的多样性，密切各民族间的联系与交流，增

进友谊，共同进步，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

繁荣和文化大发展都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历久弥新，尽显中华文化美韵
——达斯坦（民间长诗）在当代文化背景下的传承与发展 ■马雄福

传承中国价值的云南民间叙事长诗传承中国价值的云南民间叙事长诗
■汪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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